
国家人防办关于印发《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
安装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人防〔2014〕438 号

各军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防空办

公室(民防办、民防局)，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民防空

办公室：

为加强人民防空设施建设管理，确保人民防空专用设备质

量，现将《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管理暂行办法》印发你们，

望认真遵照执行。

各级人防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加快构建政府、社会、市场联合治理体系，着力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积极指导企业加强从业能力建设，大力推进依法行

政、行业自律、企业诚信和市场有序竞争，确保人防设施建设质

量效能。

此通知及《办法》同时在中国人民防空网(www.ccad.gov.cn)

上发布。

附件：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九日



附件

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管理，保证人

民防空专用设备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以及

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人民防空专用设备(以下简称人防设备)生产安装

的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人防设备，包括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以下简称

防护设备)(附件 1)、人民防空工程防化设备(以下简称防化设

备)(附件 2)、人民防空警报设备(以下简称警报设备)(附件 3)。

第三条 人防设备生产安装管理，坚持服务战备、质量第一、

市场调节、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人防设备生产安

装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的人防设备生产安装管理工作。

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应当授权或者委托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专业技术

单位承担人防设备生产安装行业相关监管工作。



第二章企业从业能力

第五条 从事生产安装人防设备的企业，应当加强从业能力

建设，达到《人防工程防护设备生产安装企业从业能力指标》(附

件 4)、《人防工程防化设备生产安装企业从业能力指标》(附件

5)、《人防警报设备生产安装企业从业能力指标》(附件 6)的标准。

第六条 人防设备生产安装企业从业能力考察评估应当按照

以下程序实施：

(一)申报人防设备生产安装从业能力考察评估的企业(以下简

称申报企业)，应当以电子邮件(xiehui@ccad.gov.cn)或者信函方式

(北京市海淀区厢红旗 030 大院，邮编 100091)，向中国勘察设计

协会人民防空与地下空间分会(以下简称地下空间分会)发送其从

业能力材料，并提出考察评估申请;

(二)地下空间分会根据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委托，于每

年 4 月、7 月、10 月，统一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防空

协会和国家人民防空防化、警报专业技术单位，对申报企业的从

业能力进行考察评估;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防空协会根据地下空间分会

的计划安排，协调有关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专业技术单位，

对其行政区域内防护设备生产安装申报企业的从业能力进行考

察评估，并将考察评估结果上报地下空间分会;未设人民防空协会

的，其考察评估工作由地下空间分会负责;



(四)国家人民防空防化、警报专业技术单位根据地下空间分

会的计划安排，对全国防化、警报设备生产安装申报企业的从业

能力进行考察评估,并将考察评估结果上报地下空间分会;

(五)地下空间分会在收到考察评估报告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

完成对报告的审核工作;

(六)对于具备从业能力的申报企业，由地下空间分会通过中

国人民防空网(www.ccad.gov.cn)公示 7 个工作日;

(七)公示期届满无异议的，经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后，

由地下空间分会向申报企业寄发“人防(防护、防化、警报)设备

从业能力达标企业”证书，并告知各军区、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国家人民防空重点城市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八)公示期内有异议的，可以向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以实

名申请复查;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收到复查申请后，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据实做出结论。对维持原考察评估结果不变的，应当

向申请复查的企业或者个人说明理由，并按照本条第七款程序办

理;申报企业从业能力确不达标的，应当通过中国人民防空网公

布。

本条规定的考察评估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实施考察评估的

单位负担。

第三章目录管理

第七条 人防设备生产安装实行目录管理制度。国家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通过《人民防空专用设备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

建立遴选淘汰机制，保证生产安装的人防设备符合质量要求。



第八条 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制定人防设备产品的国家标

准和技术规范，编制人防设备图集。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从目录中选用所需要的人防设

备，并与企业签订合同。

第九条 获得“人防(防护、防化、警报)设备从业能力达标企

业”证书的企业，申报将其产品列入目录，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首次生产的人防设备应当经过国家人民防空防护(防化、

信息系统)设备产品质量检测(验)机构组织的质量检测;

(二)国家人民防空防护(防化、信息系统)设备产品质量检测

(验)机构对于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产品，出具质量检测(验)合格报

告;

(三)申报产品列入目录的企业持检测(验)合格报告向地下空

间分会申请列入目录;

(四)地下空间分会依据企业提交的申请和国家人民防空防护

(防化、信息系统)设备产品质量检测(验)机构出具的检验合格报

告，编辑国家人防设备产品目录，并通过中国人民防空网公布。

企业或者个人对列入目录的产品有异议的，可以向国家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以实名申请复核;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收到复核

申请后，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据实做出复核决定。对维持原目

录不变的，应当向申请复核的企业或者个人说明理由;从目录中删

除异议产品的，应当通过中国人民防空网公布。

第十条 进入目录的防化、警报设备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

安装;防护设备应当在企业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



销售、安装，运用新技术新材料研制定型并纳入国家标准的防护

设备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安装。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防空协会对列入目录

的产品实施监管，定期开展质量监督检查，对于不符合国家质量

标准的，告知地下空间分会从目录中删除。

第十二条 人防设备已经列入目录的企业退出人防设备生产

领域，应当通过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防空协会告知地

下空间分会，由地下空间分会将其产品从目录中删除，废止其“人

防(防护、防化、警报)设备从业能力达标企业”证书，并通过中

国人民防空网公布。

第四章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组织领导、

宏观调控、质量监管、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研定、创造良好发展

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职责，建立健全

联合治理力量体系和工作协同机制，加强对承担人防设备相关职

能任务的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专业技术单位和生产安装企

业从业能力建设、执(从)业行为的引导与监督，每年组织一次以

上检查，发现和解决有关矛盾与问题，各军区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检查情况书面上报国家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

第十四条 地下空间分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防空协

会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行业监管职责：

(一)组织申报企业从业能力考察评估;



(二)负责管理国家人防设备产品目录;

(三)依法维护人防设备生产安装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开展人防设备生产安装质量监督检查;

(五)组织人防设备生产安装企业从业人员业务培训;

(六)组织人防设备生产安装企业诚信评估工作;

(七)推广应用成熟先进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提高产

品质量;

(八)健全行业规则，加强行业自律，树立良好信誉。

第十五条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根据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的授权，按照国家质量标准和人防设备管理的有关规定，负

责人防设备生产安装质量监督。

人民防空防护(防化、信息系统)设备产品质量检测(验)机构，

根据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委托，按照国家质量标准和人防设备管

理的有关规定，负责人防设备生产安装质量检测(验)。

第十六条 人防设备已经列入目录的企业，应当加强本单位

生产安装质量管理，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人民防空协会的监

督检查，遵守下列规定：

(一)落实国家人防设备管理的有关规定;

(二)按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人防设备图集组织生产安装

相关设备，向用户提供符合质量要求、价格合理的产品和服务;

(三)建立健全人防设备生产安装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

(四)按照合同约定，负责产品售后服务和维修保养。



第十七条 人民防空建设单位购置人防设备，应当依照本办

法的规定，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不得为减少成本而要求生产安

装企业降低产品质量标准。

国家人民防空工程标准定额站制定防化、警报设备的销售信

息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防空工程标准定额站根据本行政

区域内的具体情况，制定防护设备的销售信息价。上述销售信息

价应当定期通过中国人民防空网发布。

第十八条 人防设备产品出厂前，应当由人民防空防护(防化、

信息系统)设备产品质量检测(验)机构逐批检测。检测合格的，出

具合格证明，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专业技术单

位实施质量监管提供依据。

第十九条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当

委托人民防空防护(防化、信息系统)设备产品质量检测(验)机构对

所安装的人防设备进行检测(验)。检测(验)机构出具的检测(验)报

告为竣工验收依据。

第二十条 人民防空工程使用单位应当加强对人防设备的维

护管理，确保防护功能。

第五章罚则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和本办法的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第二十二条 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地下空间分会将其产品从目录中删除，废止其“人防(防护、防化、

警报)设备从业能力达标企业”证书，并通过中国人民防空网公布;



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人防(防护、防化、警报)设备从业

能力达标企业”证书的;

(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擅自更改图纸生产人防设

备，导致产品出现严重质量缺陷的;

(三)在接受人民防空防护(防化、信息系统)设备产品质量检测

(验)机构、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检测(验)中弄虚作假的;

(四)允许其他企业挂靠生产或者套牌销售的;

(五)偷工减料制造、销售伪劣人防设备的;

(六)生产安装的人防设备出现质量问题，经警告、责令整改

后仍不改正的;

(七)生产、销售、安装不合格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人防设备

的;

(八)在产品质保期内，对产品出现的质量问题拒不履行维修、

更换责任的;

(九)违反国家有关价格管理规定，低于成本价销售产品或者

进行价格垄断的;

(十)累计出现 2 次不良记录行为(不良记录行为见附件 7)的;

(十一)使用废止的“人防(防护、防化、警报)设备从业能力达

标企业”证书从事人防设备生产安装的。

第二十三条 人民防空防护(防化、信息系统)设备产品质量检

测(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令其停业整顿;

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明知产品质量不合格，仍然出具产品质量检测(验)合格报

告的;

(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按照国家质量检测(验)标准进行检

测的;

(三)在检测(验)工作中玩忽职守或者疏忽大意，造成责任事故

的;

(四)对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或者地下空间分会以及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防空协会发现的问题拒不整改的。

第二十四条 人民防空质量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

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进行处罚;造成

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明知产品质量不合格，仍然出具产品质量监督合格报告

的;

(二)帮助企业弄虚作假、不按照国家质量标准进行监督的;

(三)监督检查中行使职权超出授权范围、徇私舞弊的;

(四)因玩忽职守或者疏忽大意造成责任事故的。

第二十五条 地下空间分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防空

协会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对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



任人员，告知所在协会，并提出处理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行业监管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

的;

(二)在企业从业能力考察评估过程中弄虚作假，为不具备从

业能力的企业发放“人防(防护、防化、警报)设备从业能力达标

企业”证书的;

(三)不履行职责，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企业从业能力考察评

估工作的;

(四)明知人防设备产品不合格，仍将其列入产品目录的;

(五)索取或者接受企业财物的。

第二十六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人防设备生产

安装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七条 私自复制和扩散人防设备生产安装标准、规范

和图集，造成泄密的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没有防护设

备生产安装企业的，其人民防空工程所需防护设备可以向邻近区

域内防护设备列入目录的企业采购。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人民防空警报设

备生产管理规定》(国人防〔2008〕342 号)、《人防工程防化设备

定点生产企业管理规定》(国人防〔2009〕323 号)、《人民防空工



程防护设备生产安装行政许可资质管理办法》(国人防〔2013〕536

号)即行废止。



附件 1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是指人民防空工程用于避免和减轻

空袭毁伤的钢筋混凝土防护设备、钢结构手动防护设备、阀门、

电控门、防电磁脉冲门、地铁和隧道正线防护密闭门以及其他防

护设备的总称。

(一)钢筋混凝土防护设备：门扇材质为钢筋混凝土的防护门、

防护密闭门、密闭门、活门;

(二)钢结构手动防护设备：材质为钢、启闭方式为手动的防

护门，防护密闭门，密闭门，活门，密闭观察窗，封堵板;

(三)阀门：密闭阀门、防爆地漏、防爆波闸阀;

(四)电控门;

(五)防电磁脉冲门;

(六)地铁和隧道正线防护密闭门;

(七)其他运用新技术新材料研制定型并纳入国家标准的防护

设备。

附件 2

人民防空工程防化设备



人民防空工程防化设备是指人民防空工程用于避免和减轻

核生化武器毁伤的防化报警、监测与控制设备，滤毒与净化设备、

战时通风设备和其他有关防化设备的总称。

(一)防化报警、监测与控制设备：射线报警器，口部毒剂报

警器，空气放射性监测仪，放射性沾染检查仪，毒剂监测仪，空

气质量检测仪，风量测控装置，超压测控装置和核生化控制中心

等核生化信息采集、处理与专家辅助决策设备;

(二)滤毒与净化设备：中效过滤器，过滤吸收器，内循环净

化装置，空气净化装置，生氧装置，洗消设备以及个体防护装具

等;

(三)战时通风设备：涵盖进风系统和排风系统的所有战时通

风相关设备，包括：

1.战时通风系统管路与连接件、部件，主要包括穿墙预埋管、

直管、连接管、监测取样管、测量管等。

2.战时通风系统的各类阀门，主要包括防爆超压排气活门、

超压排气阀门、自动排气阀门、密闭阀门、插板阀(或风量调节阀)、

换气堵头(或换气阀门)。

3.战时通风系统的粗滤设备，主要包括粗滤器。

4.战时通风系统的风量与工程超压测量、控制、显示设备，

主要包括风机、风量测量装置、风量控制装置、超压测量装置、

三种通风方式控制与显示装置。

5.口部气密性测量设备。

6.其他，化验室通风柜、传递窗等。



(四)其他运用新技术新材料研制定型并纳入国家标准的防化

设备。

附件 3

人民防空警报设备
人民防空警报设备是人民防空部门战时用于防空行动和平

时用于防御灾害报知的设施与设备。

(一)控制设备：中央控制器、中间控制器、中继控制器、区

域分控控制器、电声警报控制器、电动警报控制器、电视警报控

制器、广播警报控制器、户外型基于电子屏多媒体多功能防空防

灾预警报知终端控制器、户内型基于电子屏多媒体多功能防空防

灾预警报知终端控制器、楼道型基于电子屏多媒体多功能防空防

灾预警报知终端控制器、地下空间型基于电子屏多媒体多功能防

空防灾预警报知终端控制器;

(二)终端设备：电声警报器、电动警报器、气动警报器、手

摇警报器、户外型基于电子屏多媒体多功能防空防灾预警报知终

端、户内型基于电子屏多媒体多功能防空防灾预警报知终端、楼

道型基于电子屏多媒体多功能防空防灾预警报知终端、地下空间

型基于电子屏多媒体多功能防空防灾预警报知终端。



附件 4

人防工程防护设备生产安装企业从业能力指标
一、综合

1.非外资企业，中国国籍法人代表，经营证照齐全，注册资

金不低于 1000 万元。

2.组织体系设置合理，技术要素单元配置到位，生产安装设

施设备符合要求，规章制度健全。

3.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二、人员

1.技术总负责人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有建筑工程或机

械工程类专业的高级技术职称，取得人防防护工程师执业资格一

级证书。

2.生产、工艺、质检、安装等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具有全日制

大专以上学历，有建筑工程或机械工程类专业的中级技术职称;

生产、质检部门负责人须取得人防防护工程师执业资格二级证

书。

3.技术人员具有国家认可的相关资格，包括 2 名以上建筑工

程专业工程师，2 名以上机械工程专业工程师，1 名以上电气工

程专业工程师，10 名以上电焊工，8 名以上机加工，5 名以上钳

工，2 名以上电工，2 名以上起重设备、探伤仪等特种设备操作

人员。



4.建有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调试工艺专业队伍，其中常年

在册 20 名以上，持证上岗安全员 3 名以上。

5.具有 1 名以上专职负责涉密资料管理人员。

6.所有人员均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三、场地

1.生产场地不小于 6000 平方米，生产区、办公区、仓储区、

生活区相对分开。其中：结构件车间不小于 3000 平方米，机加

工车间不小于 300 平方米;除锈、喷漆、质检、试验等操作区相互

独立，总面积不小于 300 平方米;仓储区(含备品备件库)不小于

2000 平方米;办公区不小于 400 平方米，并有符合保密规定的图纸

资料室。

2.半成品、成品应当在室内分类存放，存放场地具有防水、

防潮、防变形等功能、设备和手段。

3.钢筋混凝土防护设备的生产设置带自动喷淋设备的混凝土

养护区。自行搅拌混凝土时，应当配备混凝土电子配比装置。

4.生产场地符合国家有关消防和环境、劳动保护等标准要求。

四、设备

1.大型加工设备。3台以上行车(其中 1台载重量不低于 10吨，

最大起吊高度不低于 6 米)，加工平台总面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主

平台尺寸不小于 6 米×4 米，平整度公差不大于 0.5 毫米)，振动

平台，自动下料切割机，剪板机(剪板厚度 8 毫米以上)，折弯机，

喷砂或抛丸除锈设备，喷漆设施，校形设备，消除内应力设备等。



2.普通加工设备。10 台以上电焊机(其中至少 5 台二氧化碳保

护焊机、1 台自动埋弧焊机)，4 台以上车床(其中数控车床不少于

1 台，工件直径 800 毫米、长度 1500 毫米的车床不少于 1 台)，2

台以上铣床，1 台以上刨床，2 台以上钻床，1 台以上摇臂钻等。

3.各种加工设备工况处于完好状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

大型加工设备具有先进工艺水平。

五、质检

1.专职质量检验、焊缝磁粉探伤和焊缝超声波探伤人员各不

少于 1 人。

2.质检设备应当自行购置，包括：大小钢尺、卷尺、游标卡

尺、千分尺、螺纹检测仪、材料硬度检测仪(金属、橡胶)、粗糙

度检测仪、焊缝检测尺、焊缝超声波探伤仪、焊缝磁粉探伤仪、

超声波测厚仪、同轴度检测仪、平面度检测仪、塞尺、拉力计、

垂直度检测仪、漆膜附着力划格器、漆膜测厚仪、钢筋混凝土扫

描仪、材料力学性能检测设备、回弹仪、气密性测量装置等。质

检设备应当定期标定，处于有效精度状态。

3.建有各类防护设备生产安装质检操作规程。

六、规章制度

1.员工管理制度。

2.产品质量保证制度。

3.安装质量保证制度。

4.售后服务制度。

5.安全保密制度。



附件 5

人防工程防化设备生产安装企业从业能力指标
一、人防工程防化设备报警、监测与控制设备生产安装企业从业

能力指标

(一)综合

1.非外资企业，中国国籍法人代表，证照齐全。

2.注册资金：报警、监测设备生产企业不低于 1000 万元。控

制设备生产企业不低于 500 万元。

3.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4.毒剂和核辐射报警、监测设备生产企业获得《武器装备科

研生产许可证》，并通过三级以上保密资格审查认证。

5.毒剂和核辐射报警、监测设备生产企业获得国家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

(二)人员

1.技术负责人

技术总负责人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具有高级技术职

称，熟悉人民防空工程防化报警、监测与控制设备的特点及相应

的生产工艺，取得人防防护工程师(防化一级)执业资格证书。

生产、质检等部门负责人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中

级技术职称，熟悉人民防空工程防化报警、监测与控制设备的技



术规范和质量标准，取得人防防护工程师(防化二级)执业资格证

书。

技术总负责人不得兼任生产、质检部门负责人，各部门负责

人也不得相互兼任。

2.专业工程师

具有国家认可的相关执业资格证书：

人防防护工程师(防化二级)不少于 1 人、软件编程技术员不

少于 5 人，机械专业工程师不少于 2 人，电气专业工程师不少于

5 人，仪器仪表专业工程师不少于 2 人，计算机专业工程师不少

于 2 人。

3.技术工人

具有初级以上技术操作等级证书或国家认可的相关执业资

格证书：

电焊工不少于 2 人，机加工不少于 2 人，钳工不少于 2 人，

电工不少于 2 人，电子仪器仪表装配工不少于 10 人，质检员不

少于 5 人。另外，毒剂报警、监测设备生产企业的毒剂试验操作

人员不少于 5 人，分析仪器仪表装配工不少于 5 人，急救员不少

于 1 人。

4.生产现场和毒剂试验区配备安全生产管理员和急救员。

5.毒剂试验操作员、质检员和急救员均具有全国人防工程防

化研究试验中心颁发的培训合格证。

6.安全生产管理员具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安全管

理证书。



7.所有人员均须具有中国国籍，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三)场地

1.厂房布局合理，生产区、检验测试区、办公区、仓储区、

生活区相对分开。生产区不小于 1000 平方米，检验测试区不小

于 500 平方米，仓储区(含备品备件库)不小于 1000 平方米，办公

区不小于 500 平方米，图纸资料室符合保密规定并不小于 20 平

方米。

2.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应当在室内分类存放，存放场地具

有防水、防潮、防变形等功能、设备和手段。

3.生产环境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等要

求。

(四)设备

1.生产设备应当定期标定校准，定期维护保养。企业自主拥

有的生产设备数量和性能见下表：

警、监测与控制设备生产企业具备的生产设备及性能一览表

设备名称
数

量
设备性能 备注

点焊机 2 电流：60～400A

氩弧焊机 2 电流：5～200A

气体保护焊机 2 电流：60～500A

除锈设备 1 满足除锈所需

校形设备 1 满足校形所需



车床 2 加工直径：600mm

铣床 2
最大铣削长度：1600mm

主轴转速范围：30~1500r/min

钻床 2 加工直径：25mm

磨床 2 加工直径：80mm

电子仪器专用

调试台
1 满足调试所需

高精度仪器信

号源
1

带宽>10MHz

输出频率 10MHz~240MHz

超声波清洗设

备
2 超声波功率：8-16KW

超净间 1 洁净度：100级

毒剂

报警、监

测设备生

产企业应

当具备

真空干燥箱 1
温度均匀性：±2.5%

真空度：0~-100kPa

真空封口机 1 封口速度：10m/min

聚四氟乙烯表

面清洗装置
1 体积：3L

通风系统 1 满足毒剂安全操作所需

气路漏气检查

装置
1

最小可检漏率在 1000ppm的氦

气背景下：5×10-12atm cc/s

测试口最高耐压：16mbar

响应时间＜1s



2.企业外协外购件数量(标准件除外)不得超过产品零部件数

量的 10%。

(五)质检

1.企业设有专门的生产(工艺)部门和质检部门，配备专职质量

检验员。针对拟生产的各类防化报警、监测与控制设备产品，制

定全面、严格的生产工艺过程和质检操作规程，对产品质量进行

全过程监控，并对关重件和关键工序设置质量控制点。

2.特殊质检项目：

(1)毒剂报警、监测设备生产企业：毒剂报警器报警灵敏度和

响应时间测试，毒剂监测仪灵敏度与测量误差测试、抗干扰试验

测试。

(2)辐射报警、监测设备生产企业：射线报警器报警灵敏度和

响应时间测试，放射性沾染检查仪最低放射性检测限和响应时间

测试，空气放射性监测仪测量误差测试。

3.质检设备：

所有质检设备定期标定校准，其数量和性能见下表：

报警、监测与控制设备生产企业具备的质检设备及性能一览表

设备名称
数

量
设备性能

备

注

绝缘强度测试仪 1 测试电压 10～1000V

绝缘电阻测试仪 1 测量范围 1MΩ～1000GΩ

晶体管测试仪 1 可测晶体管低频直流参数



ICMAX=50A，晶体管功率≤500W

击穿电压（3KV以下）及反向漏

电测试

耐压测试仪 1
进行交直流耐压检测，测压范围

0～5KV

元器件筛选设备 1

可进行晶体管分离器件 3DK9D、

3CG23C、3DG27等老化筛选，按时间

进行满功率老化

示波器 1 进行波形检测，100MHz、1GS/s

数字电秒表 1
时标准确度：≤5×10-5s，测量误差：

≤5×10-5s；

高、低试验箱 1
温度范围：(-40~150℃)±2℃；湿

度范围：30~98%R.H，误差±3%R.H

碰撞台 1 频率：90±5r/min；落高：30±5mm

动态毒剂发生装

置
1

毒剂发生浓度 0.01~30mg/m3，流

量 0~4L/min
毒

剂报警、

监测设

备生产

企业应

当具备

毒剂定量分析设

备
1 包括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等

干扰实验室 1 可以发生草木烟、蒽烟等干扰气体

标准气体室 1 发生氮气、氦气等标准气体

氢气发生器 3
氢气纯度：99.999%；氢气流量：

0~300ml/min（在 0.4Mpa状态下）

洁净通风柜 3 洁净度：100级；过滤效率：0.3um，



99.99%；面风速：0.42m/s

大气采样器 2
负载能力：≥5000Pa，流量误差：

不超过±5%

光度计 2

量程：钾 K 1mg/L大于 100个度

数；钠 Na 1.8mg/L大于 100个度数；

精密度：CV≤3％

恒温水浴 1
温度范围：室温~95℃；温度波动

度：±0.05℃；循环泵流量：1L/min

电子天平 2 量程：0～200g；精度：0.0001g

流量计 4 测量范围：0~1L/min

真空检漏仪 1

最小可检漏率在 1000ppm的氦气

背景下：5×10-12atm cc/s；测试口最高

耐压：16mbar；响应时间＜1s

气敏老化装置 2
输出电压：12V，预热时间：30min，

同时检测个数：100个

毒剂转运箱 1 容积：≥2L；材料：不锈钢

防毒面具 2 可防护氯化氢和沙林毒剂

毒剂库 1 有通风设备、安全防护设备

放射源库 1 有放射性安全防护设备

铅罐 1 确保放射源安全运送

核辐射标准刻度

室
10

一个 x计量室、一个中子计量室、

一个αβ计量室、七个γ计量室，包含从

核

辐射报



自然本底到 10000Ci的全量程覆盖 警、监测

设备生

产企业

应当具

备

通用剂量仪 1
UNIDOS通用剂量仪， 配备

30ml、1L、10L电离室

中子长计数器

（慢化体）
1

直径 38cm，长度 52cm，两层聚乙

烯慢化体中夹碳化硼热中子屏蔽室

中子长计数器

（适配器）
1

高压滤波和计数管阳极电阻装入

其中，密封

高灵敏α、β、γ

便携式沾染检测仪
1

探测面积：170m2；可对α、β、γ

射线同时探测

个人剂量检测装

置
1

可同时对至少 4台个人剂量仪进

行校准；

β剂量（率）校准

台（架）
1

定位精度不低于 1mm（上、下和

前后走车）；源闸定时精度 0.1s

β剂量（率）校准

控制器
1 定位、定时自动控制和监视

放射源库 1 有放射性安全防护设备

铅罐 1 确保放射源安全运送

4.产品质检档案完整，毒剂报警、监测与控制设备均有一套

完整的生产质检记录。

5.产品出厂时，附有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防化产品质量检验

中心颁发的产品合格证和电子身份证，并在产品及其包装箱的显

著位置固定标有厂名、产品编号、生产日期等内容的铭牌。



(六)规章制度

1.员工管理制度。

2.产品质量保证制度。

3.售后服务制度。

4.物资管理制度。

5.档案管理制度。

6.安全保密制度。

核辐射和毒剂报警、监测设备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放射源

安全使用管理制度。毒剂报警、监测设备生产企业还应当建立健

全毒剂安全使用管理制度。

二、人防工程防化设备滤毒与净化设备生产安装企业从业能力指

标

(一)综合

1.非外资企业，中国国籍法人代表，证照齐全。

2.注册资金不低于 5000 万元。

3.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4.生产防化甲级设备的企业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

证》，并通过二级以上保密资格审查认证。

(二)人员

1.技术负责人

(1)技术总负责人



技术总负责人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熟悉人防防化相关

法律法规，掌握人防防化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以及人民防空工

程滤毒与净化设备的特点及相应的生产工艺。

生产防化甲级设备的企业技术总负责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取得人防防护工程师(防化一级)执业资格证书。

生产防化乙丙级设备的企业技术总负责人具有高级技术职

称，取得人防防护工程师(防化二级)执业资格证书。

(2)生产、质检部门负责人

生产防化甲级设备的企业生产、质检部门负责人具有全日制

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中级技术职称，掌握人民防空工程滤毒与净

化设备的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生产部门负责人取得人防防护工

程师(防化一级)执业资格证书，质检部门负责人取得人防防护工

程师(防化二级)执业资格证书。

生产防化乙丙级设备的企业生产、质检部门负责人具有全日

制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中级技术职称，掌握人民防空工程滤毒与

净化设备的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取得人防防护工程师(防化二级)

执业资格证书。

技术总负责人不得兼任生产、质检部门负责人，各部门负责

人也不得相互兼任。

2.专业工程师

具有国家认可的相关执业资格证书，并满足以下人员数量要

求：



生产防化甲级设备的企业：人防防护工程师(防化二级)不少

于 5 人，机械专业工程师不少于 8 人，电气专业工程师不少于 5

人。

生产防化乙丙级设备的企业：人防防护工程师(防化二级)不

少于 1 人，机械专业工程师不少于 2 人，电气专业工程师不少于

2 人。

3.技术工人

具有初级以上技术操作等级证书或国家认可的相关执业资

格证书：

生产防化甲级设备的企业：电焊工不少于 10 人，电工不少

于 5 人，吊装工不少于 4 人，叉车工不少于 4 人，装药操作技术

工人不少于 10 人，折纸操作技术工人不少于 10 人，理化计量分

析人员不少于 10 人，毒剂试验操作人员不少于 10 人，质检员不

少于 10 人。

生产防化乙丙级设备的企业：电焊工不少于 5 人，电工不少

于 2 人，吊装工不少于 2 人，叉车工不少于 2 人，装药操作技术

工人不少于 5 人，折纸操作技术工人不少于 5 人，理化计量分析

人员不少于 5 人，质检员不少于 3 人。

4.生产现场和毒剂试验区配有安全生产管理员和急救员。

5.装药操作技术工人、折纸操作技术工人、理化计量分析人

员、毒剂试验操作人员、质检员和急救员均具有全国人防工程防

化研究试验中心颁发的培训合格证，生产防化甲级设备的企业的

急救员还应当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6.安全生产管理员具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安全管

理证书。

7.所有人员均须具有中国国籍，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三)场地

1.企业具有洁净厂房，生产区、检验测试区、仓储区、办公

区、急救区、生活区相对分开。其中生产区不小于 3000 平方米，

并配有载重量不低于 3 吨的叉车和行车，除锈、喷漆、质检、试

验等操作区相互独立;生产防化甲级设备的企业检验测试区不小

于 4000 平方米，并设专门的理化检验中心，生产防化乙丙级设

备的企业检验测试区不小于 1000 平方米;仓储区(含备品备件库)

不小于 1000 平方米;办公区不小于 400 平方米;图纸资料室符合保

密规定并不小于 20 平方米;急救室不小于 20 平方米。

2.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应当在室内分类存放，存放场地具

有防水、防潮、防变形的功能、设备和手段。

3.生产环境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的要

求。

(四)设备

1.生产设备应当定期标定校准，定期维护保养。企业自主拥

有的生产设备数量和性能见下表：

滤毒与净化设备生产企业具备的生产设备及性能一览表

设备名称
数

量
设备性能



氩弧焊机 2 焊接电流：60～315A

气体保护焊机 2 焊接电流：60～200A

点焊机 1 额定容量：35～63KVA

缝焊机 2 额定容量：160KVA

焊接机器人系统 1 活动轴：6个；焊接电流：60～315A

剪板机 2 剪切板厚：0.5～6mm；加工长度≥2500 mm

折弯机 1
材料厚度：0.5～3mm；加工长度：3000mm

折角：90°～150°

40T压力机 1
最大输出压力：400KN；工作台面≥800×

450mm

100T压力机 2
最大输出压力：1000KN；工作台面≥1000

×630mm

200T压力机 1
最大输出压力：1600KN；工作台面≥1350

×800mm

200T液压机 2

最大输出压力：2000KN；

工作台面≥1410×900 mm

滑块行程：710 mm

315T液压机 1

最大输出压力：3150KN；

工作台面≥1750×1200 mm

滑块行程：800 mm

数控转塔冲床 1 最大输出压力：300KN；32工位装模

自动无隔板折纸机 1 幅度：600mm；幅高：23～900mm



磷

化生

产线

槽体 7 除油、除锈、清洗

龙门行车 2 最大起吊重量：1T；行走速度：5m/min

加热系统 1 热水温度：80℃

涂

漆烘

干生

产线

传动装置 1 链条速度：1m/min

喷漆室 1 面积：3m×2.5m

烘干炉 1 温度：80℃；长度：10m

车床 2 加工直径：600mm

铣床 1 台面：1250×320 mm；升降高度：320 mm

钻床 2 加工直径：25mm

磨床 2 加工直径：80mm

装

药生

产线

点焊机 2 额定容量：50KVA

氩弧焊机 1 焊接电流：60～315A

振动台 2

频率：100次/min～300次/min；幅高：9～

25mm

载荷：50 kg

封口机 1 行腔：650×400 mm

给料罐 1 储量≥1000kg

真空吸料

机
1 吸料速度：10kg/min

壳 点焊机 2 额定容量：35～63KVA



体组

装生

产线

氩弧焊机 2 焊接电流：60～315A

链板输送

线
1 输送速度≥3m/ min

气体保护

焊机
2 焊接电流：60～200A

焊接机器

人系统
1 活动轴：6个；焊接电流：60～315A

精

滤器

装配

生产

线

自动灌胶

机
1 混合比例：A：B=50：100

辊道 1 宽度：900mm

过

滤吸

收器

总装

生产

线

灌胶机 1 混合比例：A：B=50：100

辊道系统 1 最大输送速度：5m/ min

旋压机 2
转速：0～600rpm

行腔：630×630mm

翻转机 2 翻转角度：90°～270°

气密检测

台
1 精度：10Pa

行车 1 起吊重量：3T

2.生产防化甲级设备的企业拥有用于洗消设备和个体防护装

具生产的全套设备。



3.企业外协外购件数量(标准件除外)不得超过产品零部件数

量的 10%。

(五)质检

1.企业设有专门的生产(工艺)部门和质检部门，配备专职质量

检验员，针对生产的各类滤毒与净化设备，制定全面、严格的生

产工艺过程和质检操作规程，对产品质量进行全过程监控，并对

关重件和关键工序设置质量控制点。

2.特殊质检项目：

生产防化甲级设备的企业：过滤纸性能测试、催化剂(物理吸

附和化学催化)性能测试、精滤器性能测试、过滤吸收器(物理吸

附和化学催化)性能测试。

生产防化乙丙级设备的企业：过滤纸性能测试、催化剂(物理

吸附)性能测试、精滤器性能测试、过滤吸收器(物理吸附)性能测

试。

3.质检设备：

所有质检设备应当定期标定，处于有效精度状态，其数量及

性能见下表：

滤毒与净化设备生产企业具备的质检设备及性能一览表

项目 测试项 设备名称
数

量
性能

备

注

外形尺

寸与重量检

测设备

尺寸 钢尺
大、

小各 1

量程：0～

1000mm；

精度：1mm



游标卡尺 1

量程：0～

130mm；精度：

0.02mm

重量 磅秤 1

量程：0～

500kg；

精度：0.5kg

过滤纸

性能测试设

备

厚度
纸张厚度

仪
1

量程：0～

10mm；

精度：0.01mm

阻力
压差计 1

量程：0～

2000Pa；

精度：2Pa

流量计 1 量程：3L/min

气溶胶

过滤效率

气溶胶过

滤效率试验装

置

1
量程：0～100%；

精度：0.0001%

流量计 1
比速：

3L/min·cm2

抗张强

度

纸张拉力

机
1

量程：0～

1000N；

精度：0.1%

秒表 1 精度：1s

催化剂 粒度 活性炭粒 1 筛径：0.5～



性能测试设

备

度分布分析仪 1.6mm

分析天平 1
量程：0～200g；

精度：0.0001g

秒表 1 精度：1s

强度

活性炭颗

粒强度测定仪
1 转速：50rpm

分析天平 1
量程：0～200g；

精度：0.0001g

试验筛 1
筛径：0.5～

1.6mm

烘箱 1

温度范围：室

温～300℃；精度：

1℃

装填密

度

量筒 1 量程：100mL

分析天平 1
量程：0～200g；

精度：0.0001g

秒表 1 精度：1s

水容量

真空泵 1 真空度：0.1MPa

秒表 1 精度：1s

分析天平 1
量程：0～200g；

精度：0.0001g

烘箱 1
温度范围：室

温～300℃



亚甲基

蓝吸附值

振荡器 1 量程：0～60rpm

甲

级

分光光度

计
1

量程：100～

1000nm

精度：1nm

分析天平 1
量程：0～200g

精度：0.0001g

滴定管 1 量程：50mL

烘箱 1

量程：室温～

300℃

精度：0.1℃

碘吸附

值

分析天平 1
量程：0～200g

精度：0.0001g

甲

级

移液管 1 量程：50mL

滴定管 1 量程：50mL

试验筛 1
筛径：0.5～

1.6mm

烘箱 1

量程：室温～

300℃

精度：0.1℃

苯蒸气

防护时间

苯蒸气防

护时间测定装

置

1

比速：

0.25L/min·cm2

浓度：18.0mg/L

秒表 1 精度：1s



烘箱 1
量程：室温～

300℃；精度： 1℃

灰分

马弗炉 1
量程：室温～

1000℃；精度：1℃

甲

级

分析天平 1
量程：0～200g；

精度：0.0001g

试验筛 1
筛径：0.5～

1.6mm

烘箱 1
量程：室温～

300℃；精度：1℃

成分测

定

气相色谱

仪
1

升温速率：0.1～

120℃/min；

流速：1mL/分钟
甲

级

质谱仪 1

质量范围：10～

650amu

最大扫描速率：

5600Da/s

表面分

析

比表面积

分析仪
1

孔径范围

1.7~300nm

甲

级

显微红外

光

谱仪

1

光谱区间：

0.2~20μm；空间分

辨率：10~30nm

扫描电镜 1 放大倍数：10万



倍；分辨率：15nm

电解分

析测定

电解分析

仪
1

最大电解电流：

8A；频率：50周/s

加热温度：70℃

甲

级

过滤吸

收器性能测

试设备

漏气系

数

漏气系数

检测装置
1

量程：

0~400mmH2O，精度：

1mmH2O

漏气系数：

0.01%；比速：

3L/min·cm2

气流阻

力

阻力测试

系统
1

风量：0～

1200m3/h

最大量程：

1200Pa；精度：2Pa

气溶胶

过滤效率

气溶胶过

滤效率测试系

统

1

风机静压：

1500Pa，风量：

1200m3/h

过滤效率测试

精度：0.001%

风量测量范围：

400～1200m3/h

DMMP

防护剂量

DMMP防

护剂量测试系
1

风量：0～

1000m3/h



统 DMMP发生初

浓度：4±1mg/L

尾气浓度检测

限：0.001mg/m3

氯化氰

防护剂量

氯化氰防

护剂量测试系

统

1

风量：0～

1000m3/h

氯化氰发生初

浓度：2±0.2mg/L

尾气透过可变

色指示

甲

级

高、低温

性能

高、低温

试验箱
1

量程：-30℃～

100℃；精度：0.1℃

碰撞 碰撞台 1

频率：90±

5r/min；落高：30±

5mm

DMMP(沙林模拟剂)防护剂量测试系统和氯化氰防护剂量测

试设备必须自主拥有。

生产防化甲级设备的企业还应当拥有毒剂库、毒剂安全转运

设备以及毒剂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防护设备等。

生产防化甲级设备的企业拥有关于洗消设备和个体防护装

具性能的全套质检设备。

4.产品质检档案完整，每批滤毒与净化设备均有完整的生产

质检记录。



5.产品出厂时，附有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防化产品质量检验

中心颁发的产品合格证和电子身份证，并在产品及其包装箱的显

著位置固定标有厂名、产品编号、生产日期等内容的铭牌。

(六)规章制度

1.员工管理制度。

2.产品质量保证制度。

3.售后服务制度。

4.物资管理制度。

5.档案管理制度。

6.安全保密制度。

生产防化甲级设备的企业还应当建立健全毒剂安全使用管

理制度。

三、人防工程防化设备战时通风设备生产安装企业从业能力指标

(一)综合

1.非外资企业，中国国籍法人代表，证照齐全。

2.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0 万元。

3.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4.获得省级住房和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二)人员

1.技术负责人

技术总负责人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具有高级技术职

称，熟悉人民防空工程战时通风设备的特点及相应的生产、质检、

安装工艺。



生产、质检和安装部门负责人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具

有中级技术职称，熟悉人民防空工程战时通风设备生产和安装的

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

上述人员中至少 1 人取得人防防护工程师(防化二级)执业资

格证书。

2.专业工程师

具有国家认可的相关执业资格证书，并满足以下人员数量要

求：

人防防护工程师(防化二级)不少于 1 人，人防防护工程师(暖

通)不少于 1 人，暖通专业工程师不少于 1 人，注册建造师(建筑

或机电)不少于 3 人，机械工程专业工程师不少于 3 人，电气工程

专业工程师不少于 1 人。

3.技术工人

具有初级以上技术操作等级证书或国家认可的相关执业资

格证书，并满足以下人员数量要求：

生产技术工人：电焊工不少于 10 人，机加工不少于 20 人，

电工不少于 3 人，起重设备、焊缝探伤仪等特种设备操作人员不

少于 3 人。

安装技术工人：建有人防工程战时通风设备安装调试工艺专

业队伍，其中常年在册 18 名以上，其中电焊工不少于 3 人，电

工不少于 3 人，持证上岗安全员不少于 3 人，现场检测人员不少

于 3 人，现场检测人员具有全国人防工程防化研究试验中心颁发

的培训合格证。



4.具有 1 名以上安全生产管理员。

5.所有人员均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三)场地

1.生产场地布局合理，面积不小于 4000 平方米，生产区、办

公区、仓储区、生活区相对分开。其中：零部件车间不小于 1000

平方米，机加车间不小于 500 平方米;除锈、喷漆、质检、试验等

操作区相互独立，总面积不小于 500 平方米;仓储区(含备品备件

库)不小于 1000平方米;并配有载重量 3吨以上的叉车不少于 1台

和 5 吨以上的行车不少于 3 台;办公区不小于 500 平方米，并有符

合保密规定的图纸资料室。

2.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应当在室内分类存放，存放场地具

有防水、防潮、防变形的功能、设备和手段。

3.生产环境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的要

求。

(四)设备

生产设备应当定期维护保养，处于完好状态。其数量及性能

见下表：

战时通风设备生产安装企业生产设备及性能一览表

设备名称
数

量
设备性能

数控自动锯床 3 最大加工直径≥400mm

冲床 1 最大输出压力≥63T



冲床 1 最大输出压力≥125T

剪板机 1 最大加工厚度≥6mm，最大加工宽度≥3200mm

剪板机 1
最大加工厚度≥12mm，最大加工宽度

≥2500mm

数控折弯机 1 最大输出压力≥60T，最大加工宽度≥2500mm

数控折弯机 1 最大输出压力≥100T，最大加工宽度≥2500mm

卷板机 1
最大卷板厚度≥12mm，最大卷板宽度

≥2500mm

液压机 1 四柱，最大输出压力≥315T

法兰成型机 1 最大加工厚度≥25mm

数控（等离子）

切割机
1

最大加工宽度≥1800mm，最大切割厚度

≥10mm

自动直缝焊机 2
最大焊接长度≥1500mm，最大焊接电流

≥315A

法兰焊接机 2 焊接直径 200mm~1200mm

二氧化碳气体

保护焊机
5 最大焊接电流≥315A

氩弧焊接机 2 最大焊接电流≥315A

焊接机器人系

统
1 活动轴 6个

动平衡机 1 最大承载质量 300kg；最大承载直径≥1500mm

风压曲线测试 1 风量测试范围：800 m3/h ~ 4000m3/h



装置 静压测试范围：10Pa ~ 3000Pa

酸洗设备 1 槽体内尺寸：长×宽×高≥2m×1.5m×1.2m

磷化设备 1 槽体内尺寸：长×宽×高≥2m×1.5m×1.2m

涂漆烘干设备 1 烘干炉有效长度≥6m

台式钻床 6 最大加工直径≥12mm

摇臂钻 2 最大加工直径≥50mm

车床 3 最大加工直径≥600mm

数控车床 2 最大加工直径≥400mm

立式车床 1 最大加工直径≥1600mm

万能铣床 2 台面尺寸：长×宽≥1250 mm×320 mm

三工位镗铣床 1 最大加工直径≥2000mm

卧式镗床 1 加工尺寸：长×宽≥1100mm×950mm

插床 1 最大行程≥200mm

(五)质检

1.专职质量检验员不少于 3 人，其中焊缝探伤检验员不少于

1 人。质量检验员具有全国人防工程防化研究试验中心颁发的培

训合格证。

2.检测设备应当定期检定，处于有效状态。企业自主拥有的

检测设备数量及性能见下表：

战时通风设备生产安装企业检测设备及性能一览表

设备名称 数 设备性能



量

固定式气密性检测

装置
1

压强测量范围 1 Pa~4000Pa，精度 1Pa；流

量测量范围 0.1 L/min ~80 L/min，精度 0.1L/min

移动式气密性检测

装置
1

压强测量范围 1 Pa ~4000Pa，精度 1Pa；流

量测量范围 0.1 L/min ~80 L/min，精度 0.1L/min

粗滤效率/容尘量/

阻力检测装置
1

325目滑石粉发尘均匀，称量精度：0.1g

风量测量范围 500m3/h ~2000 m3/h，误差在

±5%以内

阻力测量范围：1 Pa~200Pa，精度 1Pa

风量测量校准装置 1
测量范围 800 m3/h ~1600m3/h，误差在 5%

以内

风量测量校准装置 1
测量范围 1600 m3/h ~4000m3/h，误差在 5%

以内

超压排气性能检测

装置
1

压强测量范围 1 Pa ~100Pa，精度 1Pa

流量测量范围 0.1 L/min ~80 L/min，精度

0.1L/min

焊缝测量尺 4 测量精度 0.2mm

焊缝探伤仪 1 最大测量厚度≥30mm

漆膜厚度检测仪 1 测量精度 1µm

漆膜附着力检测仪 1 ——

绝缘电阻测试仪 1 精度 0.1MΩ

动平衡测试仪 1 最大承载质量≥300kg；最大承载直径



1500mm

振动测试仪 1 加速度 0.1~30g

转速表 1 测量精度 1rpm

噪声测试仪 1 精度 0.1dB

风速仪 1 精度 0.02Pa

游标卡尺
各

1

量程 150mm，300mm，1000mm，精度

0.02mm

直尺 2 量程 1500mm

称重计
各

1
量程 500kg，100kg，50kg

秒表 1 精度 0.1s

3.建立各类战时通风设备生产、质检、安装操作规程和完整

的质检档案。

4.拥有完整的战时通风设备生产、安装与检验所需的国家、

行业和企业标准库。

(六)规章制度

1.员工管理制度。

2.产品质量保证制度。

3.安装质量保证制度。

4.售后服务制度。

5.物资管理制度。

6.档案管理制度。

7.安全保密制度。



附件 6

人防警报设备生产企业从业能力指标
一、人防警报发放控制设备生产单位从业能力指标

(一)综合

1.非外资企业，中国国籍法人代表，经营证照齐全，注册资

金不低于 500 万元。

2.具备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国防武器

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国家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保密资格中

的 1 项保密资质(资格)。

3.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二)人员

1.技术负责人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2.专业技术人员具有国家认可的相关资格，不少于 30 人，其

中：通信、计算机、电子专业工程师各不少于 2 人，机械制造专

业工程师不少于 1 人。

3.技术工人不少于 30 人。

4.具有 1 名以上专职负责涉密资料管理人员。

5.所有人员均须具有中国国籍，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三)场地



1.企业厂房洁净，生产区、检验测试区、仓储区、办公区、

生活区相对分开。其中生产区不小于 300 平方米，仓储区不小于

400 平方米，有专门的质量检测场所和产品研发场所。

2.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应当在室内分类存放，存放场地具

有防水、防潮、防变形的功能、设备和手段。

3.生产环境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的要

求。

(四)设备

1.产品生产所需的设备设施齐全，有装配生产线、工作台、

波峰焊机、贴片机等关键设备，且性能、使用范围、完好率等满

足要求。对设备制定维修、保养和使用的操作规程，建立从采购、

安装、使用到报废的设备档案和记录。产品生产有完整、正确的

技术规范和工艺流程，产品符合标准规范要求。

2.检验设备配套，有振动台、冲击台、高低温试验箱、湿度

试验箱、屏蔽室等;有频谱分析仪、信号发生器、无线通信综合测

试仪、示波器等，且性能、使用范围、完好率等满足要求。对设

备制定维修、保养和使用的操作规程，建立从采购、安装、使用

到报废的设备档案和记录。

(五)质检

1.相关检测标准和质检操作规程齐全。

2.检测仪器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并确保仪器设备始终处

于检定有效期内。

3.建立完整的质检档案、质检记录。



(六)规章制度

1.员工管理制度。

2.产品质量保证制度。

3.安装质量保证制度。

4.采购验收管理制度。

5.销售管理和售后服务制度。

6.仓库保管和出库复核管理制度。

7.档案管理制度。

8.安全保密制度。

二、基于电子屏多媒体多功能防空防灾预警报知终端和人防电声

警报终端设备生产单位从业能力指标

(一)综合

1.非外资企业，中国国籍法人代表，经营证照齐全，注册资

金不低于 400 万元。

2.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二)人员

1.技术负责人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2.专业技术人员具有国家认可的相关资格，不少于 20 人，其

中：电子、计算机专业工程师各不少于 2 人，机械制造专业工程

师不少于 1 人。

3.技术工人不少于 30 人。

4.所有人员均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三)场地



1.企业厂房洁净，生产区、检验测试区、仓储区、办公区、

生活区相对分开。其中生产区不小于 500 平方米，仓储区不小于

600 平方米，有专门的质量检测场所和产品研发场所。

2.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应当在室内分类存放，存放场地具

有防水、防潮、防变形的功能、设备和手段。

3.生产环境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的要

求。

(四)设备

1.产品生产所需的设备设施齐全，有装配生产线、工作台、

波峰焊机、贴片机等关键设备，且性能、使用范围、完好率等满

足要求。对设备制定维修、保养和使用的操作规程，建立从采购、

安装、使用到报废的设备档案和记录。产品生产有完整、正确的

技术规范和工艺流程，产品符合标准规范要求。

2.检验设备配套，有振动台、冲击台、高低温试验箱、湿度

试验箱、吸音室等;有声级机、示波器等，且性能、使用范围、完

好率等满足要求。对设备制定维修、保养和使用的操作规程，建

立从采购、安装、使用到报废的设备档案和记录。

(五)质检

1.相关检测标准和质检操作规程齐全。

2.检测仪器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并确保仪器设备始终处

于检定有效期内。

3.建立完整的质检档案、质检记录。

(六)规章制度



1.员工管理制度。

2.产品质量保证制度。

3.安装质量保证制度。

4.采购验收管理制度。

5.销售管理和售后服务制度。

6.仓库保管和出库复核管理制度。

7.档案管理制度。

三、人防电动警报终端设备(含气动、手摇警报终端设备)生产单

位从业能力指标

(一)综合

1.非外资企业，中国国籍法人代表，经营证照齐全，注册资

金不低于 200 万元。

2.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二)人员

1.技术负责人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2.专业技术人员具有国家认可的相关资格，不少于 10 人，其

中机械制造、电气专业工程师各不少于 2 人。

3.技术工人不少于 20 人。

4.所有人员均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三)场地

1.企业厂房洁净，生产区、检验测试区、仓储区、办公区、

生活区相对分开。其中生产区不小于 500 平方米，仓储区不小于

600 平方米，有专门的质量检测场所和产品研发场所。



2.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应当在室内分类存放，存放场地具

有防水、防潮、防变形的功能、设备和手段。

3.生产环境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的要

求。

(四)设备

1.产品生产所需的设备设施齐全，有装配生产线、工作台、

硬支撑平衡机、车床、冲床、液压机等关键设备，且性能、使用

范围、完好率等满足要求。对设备制定维修、保养和使用的操作

规程，建立从采购、安装、使用到报废的设备档案和记录。产品

生产有完整、正确的技术规范和工艺流程，产品符合标准规范要

求。

2.检验设备配套，有声级机、硬支撑平衡机、振动台、冲击

台、高低温试验箱、湿度试验箱等，且性能、使用范围、完好率

等满足要求。对设备制定维修、保养和使用的操作规程，建立从

采购、安装、使用到报废的设备档案和记录。

(五)质检

1.相关检测标准和质检操作规程齐全。

2.检测仪器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并确保仪器设备始终处

于检定有效期内。

3.建立完整的质检档案、质检记录。

(六)规章制度

1.员工管理制度。

2.产品质量保证制度。



3.安装质量保证制度。

4.采购验收管理制度。

5.销售管理和售后服务制度。

6.仓库保管和出库复核管理制度。

7.档案管理制度。

附件 7

列入不良记录的行为
(一)提供虚假材料的；

(二)不依照本办法规定的图集或者擅自修改图纸生产人防设

备的；

(三)对人民防空质量检测机构、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的检测拒不配合的；

(四)生产安装的人防设备出现质量问题的；

(五)维修、更换质保期内正常使用的产品，超出约定期限或

者收取费用的；

(六)维修、更换超过质保期但在寿命期内的产品，超出约定

期限或者违规收取费用的。


